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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司法审判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

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

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

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

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

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

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

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

障。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使改革始终得到人民拥护

和支持。 
  当前，以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指导司法审判工作，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要以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司法工作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为前提，根据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

想，通过进一步保障当事人在司法审判中的各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健全司法审判体制等制度

化的手段和途径，保证司法审判工作始终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司法领域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根据上述基本要求，结合我国当前司法审判工作

的实际，具体来说，在司法审判工作领域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主要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

面的工作： 
  一、要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建立科学、合理的司法审判工作机制。 
  在我国，人民法院是依据宪法、组织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依据独立享有审判权的国家机关，

它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同时还应当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因此，人

民法院所从事的司法审判工作，首先必须要具有“合宪性”和“合法性”，才能将自身的各项工

作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之上。所谓司法审判工作要具有“合宪性”，即人民法院在依

法行使司法审判权的时候，应当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

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审判权的过程中，只应当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依宪监督”。同时依据现行

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依照宪法行使职权，是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

判机关的首要宪法职权和职责，不依宪办事，就谈不上什么“科学”、“合理”。所谓司法审判工

作要具有“合法性”，就是说，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审判权，对具体案件作出判决时，要严格地

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作出判决。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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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第五十

三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

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

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要保证人民法院作

出的判决和裁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加强政治观念，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依法办事，是对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 
  二、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要树立科学办案的态度，对于合法性存在疑问的法律

依据要通过合法有效的途径加以解决，避免因对法律、法规的内涵理解错误，而作出错误的司法

判决。 
  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司法审判权的过程中，要提高案件的审判质量，提高作出判决和裁定的

法律水平，除了要依法准确地认定案件的事实，确认合法的证据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依据明确、

可靠的法律依据来作出司法判决和裁定。我国现行宪法、法律对此都有明确的要求。对于人民法

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所发现的法律依据存在合宪性和合法性方面问题的，应当依据法定的程序加

以解决，在依法没有获得权威性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解释结论之前，不得轻易或随意依据“不科

学”、“不合理”的法律依据作出判决和裁定。例如，立法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就规定：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

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也规定：人民法院认为地方人民政府制定、

发布的规章与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

间不一致的，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决。 
  三、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要始终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作为司法审判工作

的中心，同时，还应当注意统筹兼顾，灵活运用法庭调解等方式来有效地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和纠纷。 
  在我国，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审判机关，首先是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构。我国现行宪法第

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

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所以，将“以人为本”的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精神作为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的出发点，有助于人民法院依法有效地行使司

法职权，切实地履行自身的法律职责。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应当对当事人的合法权

利加以全面保护。既包括当事人依据宪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同时也包括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更重要的是通过审判活动要有力地保障当事人依法

所享有的各项实体法律权利，从而实现“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理念。关于当事

人的基本权利，我国现行宪法有诸多方面的规定，这些基本权利是以人民法院的保障义务作为实

现的条件的，例如，现行宪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

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至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三大诉讼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例如，行政诉讼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平等。此外，人民法院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也要将合法性与合理性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特别

是要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尽量通过司法调解的方式来化解当事人之间的法律矛盾和

纠纷。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

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